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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 

深圳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深圳市地方标准《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5 月正式批准立项。本标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负责组织起草。 

二、立项背景及意义 

2007 年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国务院令

第 503 号）第五条指出，销售者必须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审验供货商的经

营资格，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并建立产品进货台账，如实记录产品名称、

规范、数量、供货商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时间等内容。同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规范食品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制度的指导意见》（工商消字[2007]227）进一步

明确指出了食品经营者应建立健全并落实执行索证索票和进货台账制度。《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对食品经营者提出

索证索票和台账记录要求。 

调研中发现，深圳市食品经营者特别是餐饮单位、学校食堂对供应商证照、商品

质量证明等资料保存都有要求，也记录保存进货台账，但索证索票清单及台账内容、

格式等要求都各有差异。为规范学校食堂的电子台账应用工作，市市场监管局 2019 年

全面推进“深圳市食品安全追溯信用管理系统”在全市 10 个区、新区（暂不含深汕合作

区）的幼儿园、中小学食堂和 500 平米以上商超的应用。截至 2019 年 12 月 15 日，全

市 2570 家中小学、幼儿园学校食堂 100%使用该系统，共上传有效台账 63 万条，圆满

完成任务，加快推进了我市食品经营者实施电子台账的进程。但系统实施过程中项目

组发现，食品经营者台账的管理方式多样，有纸质台账，也有电子台账，电子台账又

有使用教育部门追溯系统的，也有使用市场监管局追溯系统的等等，各种方式记录表

格不统一，记录字段也差距极大，数据共通和交换也很难实现。 

这是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关于食品经营者的在线追溯平台电子台账的记录

内容以及信息传输格式的标准规范，现结合实际，亟需制订《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



账规范》地方标准。通过制定本标准，可规范食品行业在公共追溯平台上实施电子台

账的业务要求和信息传输格式，促进深圳市食品企业追溯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食品

从生产、供应、流通到消费的追溯验证流程，提升深圳市食品安全监管效能。 

三、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本标准由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成立专项地方标准起草

小组，在对深圳市食品经营企业台账记录保存实施现状调研基础上，结合了国内现存

食品追溯系统的具体情况，同时还参照了以下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 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SZDB/Z 163-2016 预包装食品索证索票规范及电子记录要求 

DB4403/T XXXX—XXXX《食用农产品追溯码编码技术规范》 

四、标准编制过程 

1．前期准备 

2019 年下半年，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在食品经营者的索证索票查验制度和电子

台账记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根据监管需求及企业反馈，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多

次优化电子台账模板，为全市 2570 家中小学、幼儿园学校食堂使用追溯系统、建立电

子台账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撑。同时，针对电子台账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积极搜集资料、

赴企业调研和召开《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标准可行性研讨会，征求企业意

见的过程中，充分论证了研制《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地方标准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随即开展了本标准的研制准备工作，探讨本标准立项目的、工作任务和结构

要点，为本标准的立项、起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标准立项 

 2020 年 2 月，根据《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 2020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项目征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组织业务骨干填报了《深圳市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建议书─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随后经过专家评审



和公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项目任务通知，决定给予包括《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

台账规范》在内的多项地方标准文件批准立项。 

3．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0 年 5 月，项目立项后，牵头单位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成立了标准编制组，

标准编制组制定了计划任务书，开始标准的正式研制工作。 

4．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形成及修改 

2020 年 3 月，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本标准的研制工作以来，经过不断收集

资料、调研和参考相关标准形成了标准草案。标准编制组成立后，工作人员又进一步

收集和研究了有关电子台账方面的资料，多次赴零售企业、餐饮企业、贸易企业调研，

就本标准征求意见，持续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2020 年 10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标准征求意见会的召开和标准修改 

2020 年 10 月 13 日，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组织召开《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

规范》等两项标准研讨会，邀请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深圳成武金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对《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等

两项标准进行研讨。标准编制组对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修改了标准文本。 

五、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拟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略语、追

溯电子台账记录要求、电子记录要求、信息传输要求和两个规范性附录。具体为：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通用要求、电子台账对接方式以及信息传

输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经营者建立以食品追溯为目的的电子台账以及第三方系统与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电子台账数据的交互。食品包括预包装食品、食用农产品、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相关产品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12904 《商

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DB4403/T XXXX—XXXX《食用农产品追溯码编



码技术规范》的技术内容，将其列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标准，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工具书，给出了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食品经营者、电子台账、追溯电子台账、第三方系统 5 个术语和定

义。 

4. 缩略语 

本章列出了 DES、HTTPS、JSON、SSL、XML 五个缩略语。 

5. 电子台账通用要求 

本章对电子台账进行了概述，明确应建立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制度，电子台

账分为发货台账和收货台账。 

经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实名认证的用户，可直接通过系统进行收发货操作建立上下

游链条关系，同时系统自动生成追溯电子台账记录，用户可在收发货电子台账库中自

行打印和下载相关发货台账或收货台账电子记录。采用系统互联对接方式的第三方系

统，可通过标准的 API 接口方式或电子台账报文方式，生成电子台账，与食品安全追

溯系统进行数据交互。 

另外规定了电子台账记录要求，包括记录内容、记录要求和保存要求。 

6. 电子台账对接方式 

本章规定了电子台账可按照 API 接口方式和报文方式进行数据对接。 

7. 信息传输要求 

信息传输要求包含传输方式、安全性要求、可靠性要求。 

附录 A 

本规范性附录列举了电子台账对接方式实例，分别以产品发货台账 API 接口调用

和电子台账发货报文进行了举例说明。 

六、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为深圳市地方标准。标准发布实施后，可引导食品经营者采用本标准来建

设和规范电子索证索票及电子台账记录，统一信息传输格式，从而促进深圳市各环节

食品经营者的追溯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食品从生产、供应、流通到消费的追溯验证



流程，保障食品安全，希望各有关企业按照本标准的要求积极组织实施。 

 

《食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 标准编制组 

2020 年 11 月 

 


